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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 

申命記 第二十章 

本章是講以色列人要為神所賜的地去爭戰。 

《創世紀》第一章28節，神造人的目的是要把神造的地交給人治理，亞當墮落後，

神揀選亞伯拉罕和他的後裔，使神的權柄通過他們能達到地上，因此神把迦南地賜

給他們，要以色列人把迦南地分別出來，在這塊地上事奉神，以便神的權柄能夠通

過以色列人，達到全地。因此這是一場爭戰。 

王國顯弟兄寫的非常好，出埃及是「恩典」，是個帶條件的「應許」；而進迦南也

是神的「應許」，但卻是帶著「條件」的。 

我們不管是行走，生活，或是爭戰，都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，就是在實際的經歷中

去學習「敬畏」神。 
【註:甚麼叫作『敬畏』，甚麼叫作『敬虔』呢？ 
『敬畏』 
敬畏，就是你對於事情都有一個存心 (都懷著一種念頭)，就是怕在這事情裡有你自己的想法。 
我們得以成聖，是和我們對神的敬畏有極大的關係。林後七章一節【就當潔淨自己，除去身體、靈
魂一切的污穢，敬畏<5401>神，得以成聖。】我們在任何事情上 都要惟恐有自己的想法，因為怕
得罪神，這叫作「敬畏」。我們會怕是因為作出決定的源頭不對。 
『敬虔』 
當我們與人接觸的時候，人從我們的身上覺得神，這就是「敬虔」。 
也就是說我們的生活起居該「敬虔」，叫人家看得見神。換句話說「敬虔」就是神在肉身顯現，就
是說，神從「人身上出來」了。所以說「敬畏」是一個存心(都懷著一種念頭)，就是在任何的事情
上怕有自己，怕得罪神。「敬虔」是一個生活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讓神彰顯出來。這是神作工的原
則，神總是從裡面作到外面的。】 

 

第二十章 1 節 

 在爭戰中學習單看神，不看自己的所有，也不與別人作比較，只是要跟上神所要

作的。看自己會使人膽怯，看別人會使人喪膽，若是看見了神，甚麼使人害怕的

事都不能發生。 

『神同在』 

 如《民數記》 在經過那大而可畏的曠野時，神都幫助以色列人戰勝了這三王，

奪了他們的地，迦南地的迦南王亞拉得的攻擊（民 21:1~3），以及亞摩利王西

宏（民 21:24）和巴珊王噩的攻擊（民 21:33~35）， 

 

『神不同在』 

 如《民數記》十四章在加低斯，他們自己要去攻打迦南人，神沒有去，他們自己

去了，結果一敗塗地。 

在進迦南的戰役中，從另一面看爭戰的原則，就是不去神沒有去的地方，不作神

所不要作的事，不打神所不要打的仗。 

 爭戰中所遇到的結局，的確都是生死的問題。唯有能越過個人的感覺，單單的跟

隨神的指揮，跟上神的腳步的人，才配享用神的應許。 

 申命記 說出一個觀念， 戰爭不是看武器多強 是看上帝是否有與我們同行，如

『大衛與歌利亞的戰爭』，【撒母耳記上 17 章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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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1 大衛在詩篇 23 描寫他們的生活環境 ，大衛在描寫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在迦南地定

居了，他們還是過著普通遊牧民族方式的生活，一直到了撒母耳時代，百姓才要求

建立君王制度，成為所謂迦南地現代化的生活，因為武器不良所以有幾次的戰役都

顯露出恐懼【撒母耳記上 13:22  所以到了爭戰的日子，跟隨掃羅和約拿單的人沒有

一個手裏有刀有槍的，惟獨掃羅和他兒子約拿單有。 】戰爭時沒有武器的。但他們

還是戰勝? 因為神與他們同在， 

○2 士師記 7:2  耶和華對基甸說：「跟隨你的人過多，我不能將米甸人交在他們手中，

免得以色列人向我誇大，於是有三萬二千人回去，只留下這三百人。 

 

第二十章 2 至 4 節 

祭司不能隨意的宣告，祭司的宣告是根據神的啟示和感動。一切屬靈的爭戰都是

神的，不是神的子民的，是神在對仇敵爭戰，神的子民只是站在神的一邊，陪伴著

神去爭戰。 

祭司也是 神恩典的表明，他把以色列 神心裡的話，對著每一位戰士來鼓勵！並

除去他們的恐懼和憂愁。 

耶和華對他們所說的話是沒有「條件」，沒有「如果」，也沒有「但是」，是一句

絕不更改的話。。 

 

第二十章 5 至 8 節 

所提及的這些人，都可以回家去，不必去參加爭戰。 

這些人卻是不配去爭戰，因為神不 能使用不敬重神的人。不及時奉獻的，神不能用。

給世務捆綁的人，神不能用。牽掛著兒女私情的人，神也不能用。沒有看見神的得

勝的人，會給弟兄製造難處，這樣的人，神更不能使用。因為他們都不配給神用。

也不配去分享神榮耀的得勝。  

屬靈的爭戰的目的，是為了成全神的心意。所以爭戰的目的是榮耀的，內容是榮耀

的，經歷也是榮耀的，有份在神的爭戰中的人，都在分享這一份榮耀。 

 

第二十章 10 至 11 節 

這樣的宣告和睦是根據神的權柄，就是神要得著這個城，使這個城裡的人活在神的

律法管理之下。神要他們活著，不要他們死亡，這是神的體恤。  

地上的戰爭都是殘酷的，因為是人對付人 

神的爭戰主要的對像是撒但，給捲進去的人是無辜的，所以神在爭戰中給在撒但權

下的人一條出路，神不願看見人死亡，祂對付撒但的目的是為要釋放人，體恤人是

神的性情，不給撒但留地步是神作工的法則。這兩樣似乎是不能調和在一起，但都

是出於神的，因此一定能調和在一起，關鍵全在人能否跟上神的心意。 

 

第二十章 12 至 14 節 

回絕「和睦」的話，就是明顯的與神對抗，結果就是男丁給消滅淨盡，因為他們

是對抗神的主力，是堅持站在撒但那一邊的人。我們不要忘記，他們原是該滅亡的

人，神給他們和睦的機會，也沒有改變他們的光景，他們既是抗拒和睦的呼喚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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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有維持在滅亡裡。福音的宣告也是如此，神預備福音並不改變罪人的實況，只有

接受福音的人才能脫離罪人的地位，拒絕福音的人仍然是留在滅亡裡。 

 

第二十章 17 節  

神除盡迦南地的居民，為了要給百姓作保護。 

 

第二十章 18 節  

總要警覺著，對撒但和它的差役的仁慈，就是對神和神的子民的殘忍，所以絕不

能給它留地步，必須要和它徹底的分別。 

神希望所有的人都知道神是和睦（原文是平安）的神，是賜平安的神；那城的人，

如果先用戰爭來動手，對付以色列人，那以色列人就應該將這些人滅絕淨盡，（原

文是隔離、分別）。 

 聖經啟示，基督徒有兩種，○1 一種是屬血氣（屬魂）的基督徒（《林前》2:14  然而，

屬血氣的人不領會神聖靈的事，反倒以為愚拙，並且不能知道，因為這些事惟有屬靈的人纔能看透。），

○2 另一種是屬靈的基督徒（《林前》2:15  屬靈的人能看透萬事，卻沒有一人能看透了他。），

因此在基督徒身上也有爭戰。 

 申命記廿章中的爭戰，是要以色列人把神賜給他們的地從迦南人手中奪回。今天

是恩典時代，神給了我們屬靈的基業，和天上各樣屬靈的福氣（《弗》1:3  願頌讚

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神！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靈的福氣：《弗》1:11  我們也在他

裏面得（得：或譯成）了基業；這原是那位隨己意行、做萬事的，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，），基督

徒為了持守這一切也需要爭戰。 

 

第二十章 19 節  

神雖是要對付仇敵，但祂卻不要製造破壞，祂不破壞祂造出來的田地，就是給撒

旦霸占了，除非不得已，祂還是不破壞祂所造的，因為祂要把祂所造的作為恩典賜

給人。 

基督徒在屬靈爭戰中要保護能結聖靈果子的基督徒（《加》5:22  聖靈所結的果子，就是

仁愛、喜樂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良善、信實、），凡能結果子的基督徒，都是能供應生命的。 

 

第二十章 20 節 

不結果子的樹木，就是白佔地土，凡是白佔地土，不給人供應的，都可以砍伐。

砍伐下來還有一點貢獻，不砍伐下來就是浪費恩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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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 

 第二十章談的都是有關戰爭生死的問題。在申命記第七章 17 至 26 節已經談及有

關進入迦南地會遇到戰爭的問題，現在更具體地論到相關的細節。 
7:16  耶和華你神所要交給你的一切人民，你要將他們除滅；你眼不可顧惜他們。你也不可事奉他們的神，因這必成

為你的網羅。   

7:17  「你若心裏說，這些國的民比我更多，我怎能趕出他們呢？   

7:18  你不要懼怕他們，要牢牢記念耶和華你神向法老和埃及全地所行的事，   

7:19  就是你親眼所看見的大試驗、神蹟、奇事，和大能的手，並伸出來的膀臂，都是耶和華你神領你出來所用的。

耶和華你神必照樣待你所懼怕的一切人民。   

7:20  並且耶和華你神必打發黃蜂飛到他們中間，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從你面前滅亡。   

7:21  你不要因他們驚恐，因為耶和華你神在你們中間是大而可畏的神。   

7:22  耶和華你神必將這些國的民從你面前漸漸趕出；你不可把他們速速滅盡，恐怕野地的獸多起來害你。   

7:23  耶和華你神必將他們交給你，大大地擾亂他們，直到他們滅絕了；   

7:24  又要將他們的君王交在你手中，你就使他們的名從天下消滅。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立得住，直到你將他們滅

絕了。   

7:25  他們雕刻的神像，你們要用火焚燒；其上的金銀，你不可貪圖，也不可收取，免得你因此陷入網羅；這原是耶

和華你神所憎惡的。   

7:26  可憎的物，你不可帶進家去；不然，你就成了當毀滅的，與那物一樣。你要十分厭惡，十分憎嫌，因為這是當

毀滅的物。」   

 二十章記述教導以色列民爭戰的條例，也是屬靈爭戰的原則。 

三個重要的屬靈原則。 

一、 不憑眼見 (20:1-9) 

二、 先禮後兵， (20:10-15) 以福音為武器，信靠者得救；不聽從者自尋滅亡。 

三、 要有智慧 (20:16-20) 神吩咐以色列民圍城的時候，不要砍掉果樹，因為那是

供他們吃用的。 

 我們服事的時候也要注意，不要自斷生路，要善用資源。 

經常聽到有些人傳道人 ，出來事奉神的時候，自己把自己一切養生的都斷絕了。這

樣看似敬虔，但是否有必要 值得商榷。 

 二十章有關戰爭的記載，雖然是摩西下的命令，當然這也是等於是上帝要他們做

的事情；神要百姓們「盡量追求和平」，但敵人必須以服勞役的代價（也就是成

為以色列的附庸國），來換取和平，而且如果打仗獲勝就必須殺掉所有的戰士（男

丁），只留下婦女與小孩。 

 

 但我們是否會懷疑說? 二十章是表示，上帝「鼓勵」或「縱容」以色列人奴役其

他民族或國家呢？ 不是的 
1) 我們回頭看【申十九 21「你眼不可顧惜，要以命償命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

以手還手，以腳還腳。＂」】 

人是按照 神的形像而造，我們傷害他人的生命，就必須用自己的生命去償還，然

而這並不是說「鼓勵復仇」，所強調的是要「積極愛護生命」。 

這一點吻合「主耶穌」在新約勸勉人要「以德報怨」是一樣的，「主耶穌」糾正人

們對於「舊約」看法的誤解。 

 

2) 還有由於申命記所記載的事情，大約都在三、四千年前，如果我們想要瞭解這個

命令對當時的以色列人是什麼意思，我們必須回到當時的歷史背景中才有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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譬如像:有關於「休妻」的教導 (申命記『24:1~4』) 

到了新約時，還就有人拿這個問題來問耶穌，耶穌的回答如（馬可福音 10:2~9） 
馬可 10:5 耶穌說：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，所以寫這條例給你們；馬可 10:6 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，神造人是造男造女。

馬可 10:7 因此，人要離開父母，與妻子連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馬可 10:8 既然如此，夫妻不再是兩個人，乃是

一體的了。馬可 10:9 所以神配合的，人不可分開。 

  馬可福音說明當時摩西所定的那個「休書」的命令，並非是上帝真正的心意，而

是一種「不得已」的折衷命令；因為那總比以色列人依照當時的世俗風俗， 

例如:男性說隨便要離婚就離婚，要結婚就結婚的。這樣的對待婚姻關係來的好的

多。 

3) 【根據 BST『The Bible Speaks Today』,Raymond Brown,】記載，當時的以色列

人與周遭民族的戰爭習俗遠比申命記中所提的還殘酷。 

這本書還 引用以色列人當奴隸多年的埃及習俗為例（以色列人應該很習慣這種習

俗）： 

埃及人入侵亞洲的戰役中的倖存者，陳述佔領軍領袖說的話說：「我○1 奪走所有生

命的來源，因為我砍下他們的穀物、砍倒他們的果樹與美好的樹木....我毀滅它」。 

埃及神廟的壁畫上也有描繪這種攻擊方式。 

該書亦提到亞述人的手段，不限於只是蹂躪自然界，被擄的男人與女人都被處以

野蠻及虐待性的刑罰，亞述人屠城就算了，甚至把人皮剝下來當戰利品。 

有了這種認識 再回頭去看摩西的命令；有關於『休妻』(申命記『24:1~4』)有和

申命記二十章；那神的意思，其實是要那些○1 習慣隨便離婚的人「尊重婚姻」，○2 習

慣戰爭殘忍殺人的人「追求和平、尊重生命」（對迦南人除外），而非給以色列人

藉口去壓迫其他民族。 

 

第二十章第一至四節： 

我們也有可能 對於耶和華與子民一同去跟其他族民爭戰！是有那麼一點讓我們

很難理解? 

這個困難點起因於，我們欠缺去留意，新舊約時代的不同。 

亞伯拉罕、以撒、雅各的 神○1 出征攻打仇敵的性情，和主耶穌基督的父 神○2 赦免

仇敵的性情，是一致、是互不牴觸的。 
 神所揭示出的性情，就是以色列百姓的榜樣，也是以色列百姓行為的標準。 

1) 『我們來看新約』怎麼教? 

《太》26:52耶穌對他說：「收刀入鞘吧。凡動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」 
「收刀入鞘吧，」意即不要憑著血氣肉體爭戰。「凡動刀的，必死在刀下，」意即凡想靠肉體成全

的，結果必落入屬靈的死。 

 

《約》18:11「耶穌就對彼得說：收刀入鞘吧。我父所給我的那杯，我豈可不喝呢？
「主在本節的意思是說，祂若是想要避免經歷十字架苦難的話，祂自有屬天的方法來保守祂，根本

無須人為祂作甚麼。」 

 

《約》18:36我們的主更對彼拉多說: 【我的國不屬這世界。我的國若屬這世界，我

的臣僕必要爭戰，使我不至於被交給猶太人。只是我的國不屬這世界。】 

2) 到了這裡 我們就清楚瞭然，新約的我們要如何跟隨主的腳蹤行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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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當我們面對「惡意的對待」和「污辱的怒罵」時。前面經節告訴我們，我們的

主並沒有去爭鬥，祂用「謙和忍耐」的態度接受這一切。 
 

3) 我們繼續，看一些新約的教訓 

《羅》12:19~21 【12:19 親愛的弟兄，不要自己伸冤，寧可讓步，聽憑主怒（或

作：讓人發怒）；因為經上記著：「主說：『伸冤在我；我必報應。』】   

【12:20  所以，「你的仇敵若餓了，就給他喫，若渴了，就給他喝；因為你這樣

行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。」】 
「你的仇敵若餓了，就給他吃，若渴了，就給他喝，」意即把對方所不該得的，給他得著；在對

方有需要的時候，積極地幫助他。 

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，」這是一句當時流行的成語，意思是『會使他羞愧交加，有如火燒

的痛苦』。【12:21  你不可為惡所勝，反要以善勝惡。】 

 

4) 這裏也會讓我們產生新的難處，請問新約的這些的教導，它們適用於古時的以色

列人嗎？ 

答案是不行。 

試想，○1 如果 約書亞向迦南人實行羅馬書第十二章的原則！ 

○2 當代的我們，則按照申命記第廿章的原則而行，請問行的通嗎?  答案也是不行。 

 

5) 為什麼聖經教導不是一致的呢? 

記得在申命記 13 章交通時，有交通過: 『律法之約』和『恩典之約』的區別。 

因為約書亞的日子是舊約時代『律法之約』， 神是按著公義，來執行審判； 

而在今日新約時代『恩典之約』，祂是以無窮的恩典來對待我們。 

我們看新約第一個教導【馬太福音第五章】: 

「有人打你的右臉，連左臉也轉過來由他打」 

「要拿你的裏衣，連外衣也由他拿去；」 

「
1
有人強逼你走一里路，你就同他走二里；」 

「
2
日頭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；降雨給義人，也給不義的人。」 

「
3
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。」 

 

第二個教導【路加福音第九章】:  

面對撒瑪利亞一條村莊拒絕耶穌時，  

門徒對主說：「
1
主啊，你要我們吩付火從天上降下來，燒滅他們，像以利亞所作

的麼？」 

主說：「
2
人子來不是要滅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」 

『以利亞』 

我們知道在以利亞的時代，『以利亞』是先知，『先知』是來「解釋」和「代表

神的教導」，『以利亞』求火從天降下來消滅那些由「不敬畏神的王」所差來捉拿

他的人，是完全合乎其時代精神、原則、特質的。 

『主耶穌』 

但我們的主，是另一時代的，主 祂是「全權解釋者」和「神自己的代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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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所表達的是從頭到尾完全『捨己』的生命。祂來到地上完全代表神，父 神的性

情在主耶穌的日常生活上、都已經被完全的表明出來。 

  我們千萬不要將這是把『新布』補在『舊衣服』上，『』因為那只會破的更大。 
 

第二十章五至九節 

這裡說到凡是出去戰爭的人「包含現在我們去為者爭戰的」，有兩件必須注意的

事， 

○1 一個完全脫離本性及地上纏累的心， 

○2 和一顆勇敢、無懼、倚靠 神的信心。 

例如《提後》2:4【凡在軍中當兵的，不將世務纏身，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】。 

 這裡說到，軍人的本分是準備好自己，而不可身兼平民事務，以便隨時可以迎接

作戰任務。換句話說，任何人不能同時又服兵役，又維持平民的身份。」 

 

『用世物和被世物纏身』 

 用世物和被世物纏身，是截然不同的。 

一個男人會有房子、葡萄園和妻子，但仍可以出役打仗。這些東西並不是妨礙，但

人若讓它們纏著自己，就不宜出外爭戰了。 

 我們蒙召不是為著「永生」而戰，也不是為「救恩」爭戰，因為在打仗之前，這
些我們都已經從 神那裡白白的得到這些恩賜了。 

 我們為什麼爭戰? 我們是對誰來爭戰?。 
我們爭戰的實際目標是 「領取、並維持住」我們的屬天的地位和特性、最重要

的是 ；在每天生活中，實際的表現出我們的屬天地位和特性。 
例如:主命令我們，○1 要親手行善，可以○2 供給那些有需要的人。 

 

 還有請問我們基督徒要如何完全脫離○1「本性及地上」纏累的心?，同時具有並○2

維持「一顆無懼、倚靠 神的信心」？ 

答案: 就是要穿上神所賜的全副軍裝（弗六：13~18）；並且要很清楚的知道，○1

我們在地上應盡的「本分」以及○2 我們在地上的「親情關係」；對於我們執行並打

勝屬靈爭戰，是沒有任何的妨礙。 

 

 因此這裏的問題不在於 「房子」、「葡萄園」和「妻子」，而是○1 我們「裡面

的人」是否受「真理」管治，○2 我們在生活行為上是否有「真正的義行」，○3 我

們道德習慣是否帶著「平安的福音」，○4 我們整個人是否受到「信心所保護」。 

 

 

第二十章十至十五節 

不分青紅皂白地屠殺，以及全面滅絕，都不是以色列人真正該作的事。 

○1 若有城邑接納「和睦的約定」，那他們就有特權來服事 神的百姓。 

○2 至於那些不肯和好的城，就要圍困城牆，掠奪城內一切的物。 



  8  的  8    2015‐10‐15 

 

如【『《路加福音》16:9  我又告訴你們，要藉著那不義的錢財結交朋友，到了錢財

無用的時候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。』】。 

『不義的錢財』並不是指以不義的手段所獲得的錢財，而是指今世錢財本身的性質原就是不義的；

這個世界裏所有的財物，即使是循合法手段得來的，但在神的眼中看來都是神的對頭(馬太福音

6:24「馬門」)，都是不義的。 

「結交朋友』指照著主的引導，適當地使用手中的錢財，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 

「到了錢財無用的時候，」錢財只在今世活著時有用處，死後到神的國裏就毫無用處了。 

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，」『他們』指因恰當地運用不義的錢財，而得到其益處的人，

也就是上句所指結交的朋友。 

『永存的帳幕』指信徒將來永遠的住處；他們將要在新天新地裏與神同住，直到永世(錢財的本

身雖是不義的，但若肯為著主的緣故，常常供給別人，就會產生永存的價值。)。 

另外《提前》6:17~19 也作了同樣的教導 
6:16  就是那獨一不死、住在人不能靠近的光裏、是人未曾看見、也是不能看見的，要將他顯明出

來。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都歸給他。阿們！   

6:17 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不要自高，也不要倚靠無定的錢財；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

們的享受的神。   

6:18  又要囑咐他們行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樂意供給（或作：體貼）人，   

6:19 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，預備將來，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 

 

地上有很多的「血肉之物」可以蒙 神使用，如「錢財」，我們只要正確、謹慎

地使用錢財，在各方面推進主的工作。 

那這些本來在我們手裡應該如同「塵土」或「生銹」的財富，也都會結出寶貴的

果實，那這些如同「塵土」或「生銹」的財富，也就成為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

的國的敞開門戶。 
 

 

『申命記』， 一直在給我們一個教導，教導我們將那些會引誘我們離開上帝的事務

都要，檔掉排除掉； 
George 這是否說出走屬天道路， 進入爭戰前 這些屬地的事情如果不先解決， 是不行的 

 

 


